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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多功能 e化教室  

時間：99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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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1 日 

於總務處文書組 

 

 

主旨：檢呈本校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9 次行政會議紀錄，請 核示。       

說明：本校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9 次行政會議已於 99 年 9 月 9 日完成

召開，相關工作報告、提案與決議情形，詳如會議紀錄。 

擬辦：呈核可後，會議資料製作十三份分發至各單位，原稿文書組存檔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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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99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9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99年 9月 9日(星期四)14：30 

二、地  點：多功能 e化教室 

三、主  席：洪  當  明  校  長         紀 錄：梁巧燕組長 

四、出席人員：彭台珠主秘、陳志聖老師代、羅文瑞學務長、牛江山總務長 

彭少貞主任、吳育儒主任、馮振邦老師代、蔡宗宏主任 

葉善宏主任、吳善全主任、王淑芳主任、陳志聖主任 

賴志明主任、謝易達主任、翁仁楨主任、李長泰主任 

蔡武霖主任、蔡宛真同仁代、蔡裕美主任、賴妍諼主任 

江玉君組長、曾瓊禎組長、楊天賜組長、田一成組長 

張玉瓊組長、翁銘聰組長、林信漳組長、呂西文組長 

呂家誠組長、周嘉琪組長、沈淑惠組長、江明珠組長 

迪魯‧法納奧組長、李春蓓組長、黃正立組長 

魏  鑫組長、陳玉娟組長、魏子昆組長、潘玉瑄同仁代 

梁巧燕組長、游崑慈組長、黃奕銘組長、朱芳瑩組長。 

 

五、列席人員：陳副總紹明。 

 

 

 

 

 

 

 

 

 



  

六、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班級資源回收競賽獎勵辦法」。 

執行情形：99.7.14校長簽核及99.7.15公告實施。 

(二)99 學年度健康中心家醫科醫師駐診時間。  

    執行情形：醫師駐診時間尚在協商中。 

(三)修訂「慈濟技術學院財團法人陳沼濤文教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 

法」。 

執行情形：已由陳沼濤文教基金會修訂辦法，辦法名稱修訂為「財團法 

人陳沼濤文教基金會委託慈濟技術學院代辦校內學生清寒獎助學金申 

請辦法」。 

(四)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動物實驗管理小組設置辦法」。 

    執行情形：99.7.13 校長簽核及 99.7.14 公告實施。 

(五)96-98 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之慈濟技術學院實習委員會設 

置辦法。 

執行情形：99.7.9 校長簽核及 99.7.12 公告實施。 

(六)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放射技術系學生參加學術活動辦法」。 

    執行情形：99.9.2 公告實施。 

(七)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大學部大一英文必修課程分級分班上課實施要點」。 

執行情形：99.7.15校長簽核。 

 

七、主席報告： 

(一)本學期開始，圖書館及電算中心同步調整為一級單位。 

(二)自 9 月 1 日起，文書組組長改由梁巧燕老師擔任。 

(三)本學年基金會教發處將辦理六校人文教育評鑑，關於評鑑日期，經由校長     

會議決議由各校自訂，目前暫訂是在本學年度的下學期辦理。請人文室準備

相關的評鑑內容。 



  

(四)這學期，本校即將要接受教育部的評鑑，請各位多加努力，把握時間，一     

起辦好評鑑。 

１．請教務長訂定評鑑工作計畫，於期初校務會議提出，讓大家更了解整個

評鑑的相關事務。 

２．關於受評書面資料，請各單位（包含行政、教學）依台灣評鑑協會的資

料作修正。並檢視各相關規章辦法，須作修訂者，宜儘快依程序進行必

要的修訂。 

３．9 月 7 日已辦理教職員核心共識營，學生座談也將舉行，請各系系主任   

      對學生說明系務概況、教育宗旨、培育目標、教學目標及課程特色等，

並邀請三長出席。 

    ４．請各教學單位在文字陳述或作說明時也要多注意。例如： 

     （１）醫管系曾報告「培育目標」是在培育「基層員工」，這說法改成培育   

        「專業人才」是否較為合適。 

     （２）請各系要作好整併規畫的功課，朝兩校整併後未來的規畫或願景去   

        說明，不能說一切都處於停頓之類的話。 

     （３）對於經費、預算、圖書等可用的資源，儘可能用「每生」、「每師」  

        的受惠多少去說明，因為把總數換算成平均值所呈現的數字，對規 

        模小、師生總數少的我們是最有利的。 

     （４）對於課程的、教務的、學務的相關法規，一定要清楚是教育部制定    

        的？或依本校規章辦法訂定的？ 

     （５）核心共識營時，放射系葉所長提到，整併後可否招收高中生，不招  

        收技職生。評鑑時，不可以如此說。因為本校屬技職體系，評鑑委 

                員可能會為技職生考量。對於院、系、科的調整，等整併後再說。 

 

八、各處室系科工作報告：（詳參期初校務會議） 

 



  

九、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各級學位證書、證明書發給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內容如附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依據學位授予法第二條及第六

條、本校學籍規則第六十六條規

定，本校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修

業期滿經審核後，符合畢業各項

規定及資格，授予碩士學位發給

學位證書，各所碩士學位中英文

名稱別，如附件三所示。 

 新增第四條 

第五條 

二、證書內容包含授予學位名

稱、發證日期、證書字號、學校

名稱、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

所系科（組）別、畢業年月等，

若為外國籍學生並須另外加註

國籍。學生修習學程學分、輔系

或雙主修者，其證書應加註學程

學分證明、輔系或雙主修名稱。 

第四條 

二、證書內容包含授予學

位名稱、發證日期、

證書字號、學校名

稱、學生姓名、出生

年月日、系科（組）

別、畢業年月等，若

為外國籍學生並須

另外加註國籍。學生

修習學程學分、輔系

或雙主修者，其證書

應加註學程學分證

明、輔系或雙主修名

稱。 

1. 第四條依序修

正為第五條。 

2. 第二款中「系

科（組）別」

修正為「所系

科（組）別」。 

第六條 第五條 第五條依序修正

為第六條。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一。 

 



  

學務處提案 

提案二：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學生緊急醫療補助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辦理。 

    二、慈濟技術學院學生緊急醫療補助辦法草案如附件。 

    三、慈濟技術學院學生緊急醫療補助申請表如附件。 

    四、99 學年度編列預算六萬元整。 

決  議：緩議。 

 

總務處提案 

提案三：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損壞公物賠償規定」第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辦法說明。 

辦  法：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學生在學期間，如有損壞公

物，納入編號管理之財產類應

依規定辦理賠償；非財產類可

依原採購價(採購價無法追溯

時，則依市價)五折金額賠償，

或自行恢復原狀，委外修繕費

用部分，依實際支出金額賠

償。  

第三條   

學生在學期間，如有損壞公

物，納入編號管理之財產類

應依規定辦理賠償；非財產

類可依原採購價(採購價無

法追溯時，財依市價)五折金

額賠償，或自行恢復原狀，

委外修繕費用部分，依實際

支出金額賠償。 

錯別字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 



  

提案四：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校舍保管維護辦法」第五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辦法說明。 

辦  法：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平時維護之注意事

項：八、非經許可，嚴禁使用

單一物品耗 電量超過 300 瓦

特之電器（如電磁爐、電湯

匙、吹風機、電暖爐等設備）。 

第五條  平時維護之注意事

項：八、非經許可，嚴禁使

用單一物品耗電量超過 300

瓦特之電器（如電磁爐、電

湯匙、吹風機等設備）。 

增加冬天常

用之禁用電

器項目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三。 

 

提案五：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室、宿舍設備管理辦法」部分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辦法說明。 

辦  法：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管理 

一、各班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

週內確實盤查教室各項設

備，並填寫「教室設備盤檢

登記表」以供查驗。  

二、各班樓長應於進住宿舍後

一週內確實檢查寢室、浴

廁、曬衣間、文康室內各項

設備，如有損壞情形，請向

宿舍管理員登記，辦理請修

作業。 

三、上課期間各教室、宿舍設

第二條 管理 

一、各班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

週內確實盤查教室各項設

備，並填寫「教室設備盤

點及異常損壞登記表」以

供查驗。  

二、各班副樓長應於進住宿舍

後一週內確實檢查寢室、

浴廁、曬衣間、文康室內

各項設備，如有損壞情

形，請向宿舍管理員登

記，辦理請修作業。 

1.修正表單

名稱 

2.依據生輔

組自治幹

部執掌修

正負責幹

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備檢查與請修，由導師及宿

舍管理員督導該班之總務

股長及樓長負責執行。 

三、上課期間各教室、宿舍設

備檢查與請修，由導師

及宿舍管理員督導各該

班之總務股長及副樓長

負責執行。 

第四條 設備檢查 

          一、平時檢查：各班總務股長

及樓長，平時應隨時注意各

項設備之使用狀況，遇有損

壞情事，立即向導師或宿舍

管理員報告，並即時處理損

壞設備之修繕與賠償等事

宜。 

          二、移交(清潔)檢查： 

(一)各班於寒暑假、參加

實習或畢業離校前，

請各班導師要求服務

股長及樓長動員全班

同學徹底打掃教室及

宿舍。移交時亦應保

持教室及宿舍之整

潔。離校前，教室、

宿舍之查驗分別責由

各班總務股長、樓長

持「離校程序單」、「離

舍程序單」，依程序統

一辦理，如有損壞情

形，另依規定辦理請

修作業。 

              (二)經查驗確認後，教室

由總務處負責關閉，

於上課前一天開啟。

經查驗未合格，未立

即處理並辦妥補驗而

離校之班級，由總務

處簽報學務處處分；

第四條 設備檢查 

          一、平時檢查：各班總務股長

及副樓長，平時應隨時注

意各項設備之使用狀

況，遇有損壞情事，立即

向導師或宿舍管理員報

告，並即時處理損壞設備

之修繕與賠償等事宜。 

          二、移交(清潔)檢查： 

(一)各班於寒暑假、參加

實 習 或 畢 業 離 校

前，請各班導師要求

服務股長及樓長動

員 全 班 同 學 將 教

室、宿舍大掃除。移

交時亦應保持教室

及宿舍之整潔。離校

前，教室、宿舍之查

驗分別責由各班班

代、樓長持「離校程

序單」、「離舍程序

單」，依程序統一辦

理，如有損壞情形，

另依規定辦理請修

作業。 

              (二)經查驗確認後，教室

由總務處負責關

閉，於上課前一天開

啟。經查驗未合格，

未即處理並辦妥補

驗而離校之班級，由

1.文詞修飾 

2.負責幹部

修正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宿舍由宿舍管理員負

責關閉，於註冊前一

天開啟。經查驗未合

格，未立即處理並辦

妥補驗而離校之班

級，由生活輔導組簽

報處分。 

(三)畢業班離校時，教室

及宿舍之查驗，規定

於學期考試完畢之

次日，責由畢業班總

務股長持「離校手續

單」，依流程統一辦

理查驗，未經查驗確

實 並 簽 認 之 畢 業

班，註冊組暫緩發給

畢業證書。 

總務處簽報學務處

處分；宿舍由宿舍管

理員負責關閉，於註

冊前一天開啟。經查

驗未合格，未即處理

並辦妥補驗而離校

之班級，由生活輔導

組簽報處分。 

(三)畢業班離校時，教室

及宿舍之查驗，規定

於學期考試完畢之

次日，責由畢業班班

長持「離 校手續

單」，依流程統一辦

理查驗，未經查驗確

實並簽認 之畢業

班，註冊組暫緩發給

畢業證書。 

第六條 修繕進度跟催 

一、委託修繕班級之總務股長

若發現有延遲情事，可至

總務處查明原因，由總務

處簽覆延遲修造原因，以

及變更修造完工日期。 

第六條 修繕進度跟催 

一、委託修繕班級之服務股長

若發現有延遲情事，可至

總務處查明原因，由總務

處簽覆延遲修造原因，以

及變更修造完工日期。 

負責幹部修

正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四。 

 

提案六：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盤點辦法」部分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辦法說明。 

辦  法：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目的 

為求財產、財務及庫存品盤點

之正確，盤點事務處理有所遵

循，並加強管理人員之責任以

達到管理之目的，特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目的 

為求財產、財務及庫存品盤

點之正確，盤點事務處理有

所遵循，並加強管理人員之

責任以達到財產管理之目

的，特訂定本辦法。 

本條文應涵蓋

財產、財務及

庫存品 

第三條  盤點範圍 

一、財產盤點：係指固定資產、

保管資產、保管品、圖書

等。 

(一 )固定資產：包括土

地、建築物、機器設

備、運輸設備、事務

設備等資本支出購置

者。 

(二)保管資產：凡屬固定

資產性質，但以費用

報支之雜項設備。 

(三)保管品：係指列管財

產。 

(四)圖書：包括圖書、視

聽資料等。 

二、財務盤點：係指現金、票

據、有價證券 

三、庫存品盤點：係指文具、清潔

用品、電腦耗材、營繕物料、

醫材藥品等。 

第三條  盤點範圍 

一、庫存品盤點：係指文具、清

潔用品、電腦耗材、營繕物

料、藥品等。 

二、財務盤點：係指現金、票

據、有價證券。 

三、財產盤點：係指固定資

產、保管資產、保管品、

圖書等。 

(一)固定資產：包括土

地、建築物、機器設

備、運輸設備、事務

設備等資本支出購

置者。 

(二)保管資金：凡屬固定

資產性質，但以費用

報支之雜項設備。 

(三)保管品：係指列管財

產。 

(四)圖書：包括圖書、

視聽資料等。 

1.錯字修正 

2.依據第二

條目的所

列順序調

整款次順

序 

3.增加庫存

品品項 

 

第 四 條 盤點方式 

一、定期盤點： 

 (一)財產：每年由財產管

理單位訂定盤點時

程，由經管部門實施

第 四 條 盤點方式 

一、定期盤點： 

 (一)庫存品及資產：每年

由經管部門至少實

施全面總清點一次。 

依據第二條

目的所列順

序調整款次

順序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全面總清點一次。 

(二)財務：於每年會計年

度結算日，由會計部

門會同經管部門共同

盤點。 

(三)庫存品：每年由經管

部門至少實施全面總

清點一次。 

(二)財務：於每年會計年

度結算日，由會計

部門會同經管部門

共同盤點。 

(三)財產：每年由財產

管理單位訂定盤點

時程，由經管部門

實施全面總清點一

次。 

第七條 全面盤點 

四、盤點物品時，會點人均應

依據盤點人實際盤點數詳

實記錄，並於每小段應核

對一次，無誤者於該表上

互相簽名並劃記確認。若

有出入者，必需再複盤；

盤點完畢，盤點人應核算

盤點盈虧金額後呈報。 

第七條 全面盤點 

四、盤點物品時，會點人均應

依據盤點人實際盤點數

詳實記錄，並於每小段應

核對一次，無誤者於該表

上互相簽名並劃記確

認。若有出入者，必需再

進點；盤點完畢，盤點人

應核算盤點盈虧金額後

呈報。 

文詞修正 

第八條 不定期抽點 

四、相關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

每一學年至少實施抽點一

次，並作成盤查(點)紀錄。 

第八條 不定期抽點 

四、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

每一學年至少實施抽點

一次，並作成盤查(點)紀

錄。 

本條文應涵

蓋財產、財務

及庫存品 

九條 盤(抽)點報告 

二、如有毀損者，應即查明原

因，其由保管或使用人之

過失所致者，保管或使用

人應負賠償責任；其因意

外事故或為正常使用自然

毀損者，應依規定辦理相

關程序。 

第九條 盤(抽)點報告 

二、如有毀損者，應即查明原

因，其由於保管或使用者

之過失所致者，保管或使

用人應負賠償責任；其因

意外事故或為正常使用

自然毀損者，應依規定辦

理相關程序。 

 

 1.名詞統一 

 2.文詞修正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注意事項 

三、所有盤點財務都以靜態盤

點為原則，因此盤點開始後

應停止財務之進出及移動。 

第十一條 注意事項 

三、所有盤點財務都以靜態盤

點為原則，因此盤點開始

後應停止財物之進出及

移動。 

錯字修正 

第十三條 帳載錯誤處理 

一、帳載數量如因漏帳、記錯、

算錯、未結帳或帳面記載

不清者，記帳人員應視情

節輕重予以申誡以上處

分，情形嚴重者，應呈校

長議處。 

第十三條 帳載錯誤處理 

一、帳載數量如因漏帳、記

錯、算錯、未結帳或帳面

記載不清者，記帳人員應

視情節輕重予以申誡以

上處分，情形嚴重者，應

層呈校長議處。 

刪除錯字 

第十四條 賠償處理 

財務管理員、保管人有下列情形

者，得呈報校長核定議處或賠償相

同之金額： 

一、對所保管之財產、財務、

庫存品有盜賣、調換或化公

為私等營私舞弊者。 

二、對所保管之財產、財務、

庫存品未經報准而擅自移

轉、撥借或損壞不報告者。 

三、未盡保管責任或由於過失

致財產、財務、庫存品遭受

被竊、損失或盤虧者。 

第十四條 賠償處理 

財務管理員、保管人有下列情形

者，得呈報校長核定議處或賠償

相同之金額： 

一、對所保管之財務有盜賣，

掉換或化公為私等營私

舞弊者。 

二、對所保管之財務未經報准

而擅自移轉，撥借或損壞

不報告者。 

三、本盡保管責任或由於過失

財物遭受被竊，損失或盤

虧者。 

1.錯字及標

點符號修

正 

2.本條文應

涵蓋財

產、財務及

庫存品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五。 

 

提案七：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永續校園環境管理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一、教育部 99 年 5 月 3 日台環字第 0990074395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教育部 96 年 4 月 29 日環署綜字第 0990030134A 號、台

環字第 0990059477B 號函會銜發布之 99-101 年「加強學校環境教育三年實施

計畫」辦理。 

三、計畫內容，如附件。 

決  議：以會簽方式邀集各相關單位討論，若無意見，就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

六。 

 

提案八：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環境教育執行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9-101 年「加強學校環境教育三年實施計畫」辦理。 

    二、計畫內容，如附件。    

決 議：以會簽方式邀集各相關單位討論，若無意見，就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

七。 

 

提案九：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校園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ㄧ、圖書館提升成為一級單位，依實際業務需求擬增加圖書館主任為當然委員。 

    二、修訂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23-27 人，由

校長、當然委員、校內委員及

校外委員組成。 

第三條 

本委員 4 會置委員 21-25 人，

由校長、當然委員、校內委員

及校外委員組成。 

 



  

當然委員：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中心主任、會計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人文室主任、教

師發展中心主任、圖書館主

任、各所長、系(科)及通識中

心主任、電算中心主任、進修

推廣部主任、營繕組長、事務

組長、採購組長、保管組長。 

校內委員：由校長視實際需要

遴聘相關教師擔任。 

校外委員：由校長視實際需要

遴聘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慈

濟基金會代表擔任。 

當然委員：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中心主任、會計主

任、人文室主任、各系及通識

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

營繕組長、事務組長。 

 

 

校內委員：由校長視實際需要

遴聘相關教師擔任。 

校外委員：由校長視實際需要

遴聘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慈

濟基金會代表擔任。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八。 

 

提案十：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生學術能力諮詢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為提升本校師生學術研究及外語能力，促進教職員生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及 

    發表於國際期刊機會訂定之。 

決 議：緩議。  

 

提案十一：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圖書館委員會組織規程」，提請討論。 

說  明：因圖書館提升為一級單位，組織變更，修訂內容如附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圖書館

主任兼任，委員十一至十九人，

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

第二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

長兼任，委員九至十五人，學

務長、人文室主任、進修推廣

修訂 第二條 

增加委員人

數 

 



  

長、人文室主任、進修推廣部主

任、電算中心主任、圖書館代表

及通識教育中心代表為當然委員

外，其餘由主任委員遴選師生代

表擔任之。 

第五條 

(１)圖書館發展方針及經費使用

原則之擬定。 

(２)協調溝通圖書館與師生員工

之意見。 

(３)審核圖書館汰舊註銷清冊。 

(４)其他有關圖書館業務及未來

發展規劃之建議事項。 

部主任、圖書館主任、圖書館

代表及通識教育中心代表為

當然委員外，其餘由主任委員

遴選師生代表擔任之。 

 

第五條 

(１)圖書館發展方針之擬定。 

 

(２)協調溝通圖書館與師生

員工之意見。 

(３)審核圖書館汰舊註銷清

冊。 

(４)其他有關圖書館業務之

建議事項。 

 

 

 

 

 

 

 

修訂 第五條 

第 1項及第 4

項 

內容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九。 

 

提案十二：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辦理校友暨校外人士借書證作業準則」，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內容如附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凡本校畢結業校友或年滿二十歲

或專科（含）以上在學之校外人

士，得憑畢業證書或身份證向本

館申請借書證。 

第二條   

凡本校畢結業校友暨校外人

士，得憑畢業證書或身份證向

本館申請借書證。 

 

修訂第二條 

修訂校外人

士辦證限制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十。 
 

提案十三：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圖書館管理作業準則」，提請討論。 

說  明：為有效管理館務，擬修正條文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借閱規則 

一、閱覽：本館館藏資料採開架

式，凡本校師生及慈濟志業體

人員或年滿二十歲或專科

（含）以上在學之校外人士於

本館開放時間均可在館內利

用各種資料。 

第十六條 資訊檢索規則 

一、本館資訊檢索區之電腦僅能從

事資料繕打、資訊檢索，使用

者可免費使用本館之資料

庫，並在不違反智慧財產權之

原則下，儲存檢索結果，或利

用印表機印出。使用印表機列

印，每頁收費一元。 

 

二、於館內資訊檢索區之電腦從事

線上遊戲、MSN 等和資訊檢索

無關之行為者，本館得視情況

停止其入館權限。 

第十七條 閱覽室管理規則 

一、閱覽室管理規則 

1、不可攜帶書包、手提袋、飲 

料、食物入內。 

2、刊物閱畢應歸還原位，不得 

隨意塗寫、剪裁或撕毀。 

3、入館應保持館內寧靜清 

潔。 

二、違反上述閱覽室管理規則者，

本館得停止其入館權限。 

第十五條 借閱規則 

一、閱覽：本館館藏資料採開 

架式，凡本校師生及慈濟

志業體人員或校外人士

於本館開放時間，均可

在館內利用各種資料。 

 

第十六條 資訊檢索規則 

資訊檢索：使用者可免費使用 

本館之資料庫，並可自備磁碟 

片拷貝檢索結果，或利用印表 

機印出。使用印表機列印，每 

頁收費一元。        

 

 

 

 

 

 

 

第十七條 閱覽室管理規則 

一、不可攜帶書包、手提袋、 

飲料、食物入內。 

二、刊物閱畢應歸還原位，不

得隨意塗寫、剪裁或撕

毀。 

三、入館應保持館內寧靜清 

潔。 

修訂 

第十五條 第

一項修訂校

外人士入館

限制。 

 

 

修訂 

第十六條 第

一項 

增訂資訊檢

索區使用原

則及加入不

得違反智慧

財產權之規

定。 

新增 第二項 

 

 

 

修訂 第一項 

因要新增第

二項調整項

次 

新增 第二項 

增訂資訊檢

索區使用原

則及加入不

得違反智慧

財產權之規

定。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十一。 



  

提案十四：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計算機委員會組織規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電子計算機中心提升成為一級單位，修訂計算機委員會組織規程。 

    二、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修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規劃暨推動本校發展電腦

相關業務，依據本校電子計算

機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特設

置計算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一條 

本校為規劃計算機教學，管理

與發展電腦相關業務，特設置

計算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內文修訂 

第二條 

本會設召集委員一人，由電子

計算機中心主任擔任，另設委

員若干。委員由全校各系(所)

科、通識中心各推派教師代表

一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

處、圖書館各推派組長以上代

表一名。除召集委員外，其他

委員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

年，可以連任，均為無給職。 

第二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

長兼任，委員九至十一人，電

算中心主任，資訊工程系教師

及計算機課程教師代表各一人

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主任委

員遴選老師由校長聘任之，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之。 

內文修訂 

第三條 

刪除本條文。 

第三條 

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電算中

心主任兼任之。 

刪除本條文 

第三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1)校務資訊系統規劃發展。 

(2)電腦及網路相關設備規劃

發展。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次： 

(1)電腦網路相關設備規劃發

展。 

(2)校園資訊系統規劃發展。 

條次及內文

修訂 



  

(3)其他有關校務資訊業務之

建議事項。 

(3)其他有關校園資訊業務之

建議事項。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至少

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條次及內文

修訂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

施，修訂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

施，修訂時亦同。 

條次修訂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十二。 

 

提案十五：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電子計算機中心提升成為一級單位，修訂本中心設置辦法。 

    (二)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修文 說明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為推展本

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之。依功

能分組，分為軟體開發組、系

統管理組、教育訓練組，並置

分組長及組員若干人。各組職

掌如下：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為推展本

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之。依功

能分組，分為軟體開發組、網

路系統組、教學行政支援組，

並置分組長及組員若干人。各

組職掌如下： 

組別名稱修

訂 

第二條第一款 

一、軟體開發組： 

1.統籌規劃全校行政業務電

腦化研究發展及相關事宜。 

第二條第一款 

一、軟體開發組： 

1.推展校務行政電腦化相關

事宜。 

內文修訂 



  

2.校務資訊系統程式之分

析、開發、測試、使用教學、

維護及諮詢服務。 

3.校務資訊系統相關應用系

統軟體採購及管理維護。 

4.校務資訊系統主機之更新

及管理維護。 

5.校務資訊系統資料庫整

合、調校、備份及管理維

護。 

6.校務資訊系統相關之資訊

安全管理。 

7.其他 

2.本校應用系統程式軟體之

規劃、開發、採購及維護。 

3.校務系統主機之更新維護。 

4.整合全校電腦資料庫。 

5.行政系統之諮詢服務及訓

練。 

6.其他。 

第二條第二款 

二、系統管理組： 

1.規劃全校網路系統，建立教

學、研究及行政上之資訊化

環境。 

2.提供全校師生及職員全球

資訊網路系統及相關服務。  

3.提供本校電腦、網路相關軟

硬體維護及諮詢服務。 

4.建置校園網路、學生宿舍網

路寬頻化及網路(系統)更

新與維護。 

5.支援學校校務行政電腦化

之資訊網路基礎建設。  

6.協助各單位網路系統之採

購與架設。 

7.全校電腦相關設備規格及

採購評估相關事宜。 

8.資訊設備相關之資訊安全

第二條第二款 

二、網路系統組： 

1.規劃全校網路系統，建立教

學、研究及行政上之資訊化

環境。 

2.提供全校師生及職員全球

資訊網路系統及相關服務。  

3.提供本校電腦、網路相關軟

硬體維護及諮詢服務。 

4.建置校園網路、學生宿舍網

路寬頻化及網路(系統)更

新與維護。 

5.支援學校校務行政電腦化

之資訊網路基礎建設。  

6.協助各單位網路系統之採

購與架設。 

7.其他。 

組別名稱修

訂及新增條

文 



  

管理 

9.其他。 

第二條第三款 

三、教育訓練組： 

1.各類電腦相關耗材之請

購、運用與庫存管理。 

2.本校個人電腦相關設備規

格及採購評估相關事宜。 

1.本校入口網頁維護與管理。 

2.本中心之電腦教室之建

置、環境維護與借用管理。 

3.本中心行政業務管理。 

4.辦理教職員資訊研習課程

及自由軟體推廣教育訓

練、各類電腦相關技能檢定

教育訓練。 

5.承辦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

業務。 

6.舉辦電腦相關競賽、學術演

講或研討會等相關事宜。 

7.遠距教學平台系統之管理

維護。 

8.資訊安全教育之推廣。 

9.其他。 

第二條第三款 

三、教學行政支援組： 

1.各類電腦相關耗材之請

購、運用與庫存管理。 

2.本校個人電腦相關設備規

格及採購評估相關事宜。 

3.本校網頁維護與管理。 

4.本校電腦教室之建置、環境

維護與借用管理。 

5.本中心行政業務管理。 

6.辦理資訊研習課程及推廣

教育訓練、各類電腦相關技

能檢定教育訓練。 

7.舉辦電腦相關競賽、學術演

講或研討會等相關事宜。 

8.其他。 

組別修訂 

 

原第 2 項條

文已移至第

二條第三款

第 7 項 

 

內文修訂及

新增條文 

第三條 

為因應校務發展及計算機相

關業務之需要，每學期需召開

計算機委員會、資訊及通訊安

全管理委員會至少乙次，組織

規程另訂。 

第三條 

為因應校務發展及計算機相

關業務之需要，每學期需召開

計算機委員會、校園電腦及網

路管理委員會至少乙次，組織

規程另訂。 

內文修訂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十三。 



  

十、臨時動議： 

（一）學諮中心賴妍諼主任：為使中心名稱與相關業務推展內涵能符合一致，以完整             

涵蓋各項諮商輔導之面向，藉由更改中心名稱以提升本

校諮商工作專業形象，裨益於教育部評鑑審核，且能與

普遍大專校院之名稱接軌、促進學生及學校整體利益，             

爰申請更名為「學生諮商與輔導中心」。 

洪當明校長：緩議。當初設名為「學生生涯諮詢中心」，是考量到包含為學生的生涯規      

劃作諮詢服務。請學諮中心再就學生就業輔導的部份，與學務處各相關

單位再作討論。  

（二）放射系葉善宏所長：放射系所已合併，但往往在開會的簽到表及公文的簽收時            

都還是呈現分開的情況，是否請相關單位能多注意。 

洪當明校長：簽到表請會議召開單位注意合併寫在一起，公文的簽收則請電算中心再      

作檢查修正。 

 

十一、陳副總紹明致詞： 

（一）新的學年開始，又是新的學期，希望一切能有新作為。各項行政的、服務的，

效率如何？都應該要注意優先順序，有所拿捏。 

（二）關於評鑑事宜，各系所內部也要作自我演練，彼此多提供意見，在說明陳述

時的邏輯也要加強。各項書面資料的呈現，內容的正確性，及圖表的美化都

要注意。如果必要，也可到志策會報告一下給大家知道。評鑑的結果是什麼，

就看大家的付出了。這學期又是訪視、又是評鑑，先在此感恩大家的努力。 

 

十二、散會：17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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